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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银行授信情况概述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202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授信

的有效期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日止。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有

关银行申请增加合计不超过 3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增加后的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100,000.00 万元增加到 130,000.00

万元。利率参考行业标准及中国人民银行基本利率确定，贷款期限根据资金用途

与各银行协商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各银行实际授信额度可在

总额度内相互调剂。申请授信的有效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2023 年 5 月 17 日和 2023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6）和《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保证公司融资计划顺利实施，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司



2、注册地址：湖北省当阳市经济开发区坝陵工业园 1 号 

3、注册资本：3339 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

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环保咨询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70%，威立雅

（中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立雅”）持股 30%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132,084.95 43,049,181.86 

负债总额 116,263.08 20,384,818.65 

净资产 10,015,821.87 22,664,363.21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130.46 34,516.21 

净利润 -1,178.13 31,541.34 

资产负债率 1.15% 47.35% 

四、担保协议及银行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和雅环境前期已与华夏银行签订了有关担保协议及借款协议，公司与

威立雅按照各自在和雅环境的股权比例（公司持股 70%，威立雅持股 30%）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为和雅环境提供不超过 4,900.00 万元担保的实际义务开始

时间需根据银行实际分批放款时间确定。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和雅环境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债务人：湖北和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人民币 7,000.00 万元 

此合同为最高额融资合同，实际借款金额根据子合同约定 

（二）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保证人：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湖北和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人民币 4,900.00 万元 

保证期限：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五、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和雅环境与华夏银行开展的银行借款业务由公司与威立雅按照各自在

和雅环境的股权比例（公司持股 70%，威立雅持股 30%）对和雅环境向华夏银行

贷款事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因此，公司本次根据银行实际放款安排对和雅环境

提供担保的金额不超过 4,9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根据华夏银行近日

放款通知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产生担保义务的金额为 4,375.00 万元人民

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152,608.57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6.77%。公司不

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最高额融资合同》； 

4、《最高额融资使用计划》； 

5、银行放款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7 日 

 


